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（XX分局）
建设工程规划核验（验收）意见
（不合格告知书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   )规自(  )竣居否字(    )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作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(申请人):
根据你提交的申请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四十三条及《北京市建设工程规划监督若干规定》的规定，于   （验收时间）    对你在            （建设位置）          建设的
            （建设内容）              进行了规划核验（验收）工作。经核验，该工程不符合
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：（XXXX规自（X）地字XXXX号）
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：（XXXX规自（X）建字XXXX号）
及相关文件名称：XXXX
          文号：XXXX
 
批准的内容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
[bookmark: _GoBack]●用地情况：
●平面位置情况：
●建设规模情况：
●建设项目配套设施实施情况：
●项目性质情况：
●测绘成果报告：
●其他情况：
请你单位就以上问题进行整改后，再行申请规划核验（验收）。
特此告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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